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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2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万州教职成〔2022〕7号

各高完中、中职学校、初级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委直属有关单位，各教育督导责任区办公室，本委相关科室：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市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根据教育部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重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意见》（渝府发〔2021〕35号）和市教委《关于做好2022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渝教职成发〔2022〕9号)文件要求，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基础作用，坚持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比大致相当，结合我区实际，为做好2022年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根据市教委下达的中职招生计划，结合我区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区教委下达2022年万州区中职学校招生计划和区内招生指令性计划（见附件）。
各学校要根据招生计划和本校教学、师资、实训、住宿等基本条件，合理制定招生规划，防止出现招生人数超出学校容纳能力的问题。
二、招生学校
2022年我区中职招生学校共10所：重庆市万州职业教育中心、重庆市三峡水利电力学校、重庆市万州高级技工学校、重庆万州商贸中等专业学校（市教委同意依托熊家中学恢复万州商贸中专招生，开设4个专业）、重庆市万州电子信息工程学校、重庆市万州现代信息工程学校、重庆中意职业技术学校、重庆市万州区特殊教育中心、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专部）、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中专部）。
    三、招生对象
应届初中毕业生可以报考“三年制”、“三·二分段制”、“五年一贯制”中职段。
往届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及适龄社会青年可以申请就读中职学校“三年制”。
四、报名办法
（一）“职教高考本科实验班”报名办法
今年在市级高水平学校、市级“双优”立项建设学校举办“职教高考本科实验班”。重庆市万州职业教育中心的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重庆市三峡水利电力学校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专业设“职教高考本科实验班”，招生计划各50名。报考“职教高考本科实验班”的学生，于5月28-29日到区教委中职招办（6楼大会议室）现场报名，具体程序和办法另行通知。
（二）应届初中毕业生于6月17日9:00至6月18日17:00登录万州区中职学校志愿填报系统填报中职志愿（网址与普通高中志愿填报系统一致）。
（三）往届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及适龄社会青年，采取在区教委中职招办或中职学校招办现场报名的方式。
五、志愿填报
每个考生可以填报1-2所学校，每所学校可以填报1-2个专业，按照填报顺序依次录取。第一志愿填报“三·二分段制”和“五年一贯制”的学校，必须兼报至少一个“三年制”志愿。“职教高考本科实验班”只能填报一所学校，具体办法另文通知。
六、新生录取
（一）录取原则
区中职招办按照中职学校区内指令性招生计划、志愿顺序、学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进行录取。凡被普通高中录取，未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报到的学生视为自动放弃普高录取，按顺序进行中职志愿录取。“职教高考本科实验班”的学生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二）录取办法
区教委按照“职教高考本科实验班”、普高录取、中职录取的顺序进行；未通过网上录取的考生，各中职学校上报学籍时，由区教委中职招办统一审核录取。
（三）录取通知
凡被区教委中职招办统一录取的学生，录取信息可在网上查询，中职学校负责向被录取学生或家长告知录取信息和报到相关事宜，生源学校协助通知。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宣传引导，做好招生服务
各学校要持续通过各种形式，重点对职教高考、中职免学费、涉农专业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职兼报等招生政策进行宣传；及时向考生和社会公布中职招生学校、招生计划和招生信息，使考生及家长能够理解和掌握政策变化。
各生源学校要加强对毕业生的升学服务，合理规划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引导报考区内中职学校，开好两会（毕业班班主任及任课教师会、学生及家长会），做好区内招生政策及准确选择中职志愿的宣传和指导等工作，积极配合区教委中职招办组织的招生宣讲团进校开展宣传工作。
（二）规范招生秩序，严肃招生纪律
各中职学校要严格执行有关招生政策规范招生，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开展招生工作。区教委对中职学校招生简章实行审核备案制度，未经审核备案的中职学校招生简章不得印制和发放。不得擅自突破区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指令性招生计划。对未经录取学校同意，其他学校擅自接纳学生报名的，一律不予注册学籍。严禁中职学校和中介机构、个人开展任何形式的有偿招生。凡违反招生纪律，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学校：区教委管理的学校，公办学校给予年度目标考核和质量考核降低一个等次、下一年不予申报任何项目等处罚；民办学校给予取消今年区内指令性招生计划和下一年度停止招生的处罚。区人社局和市级部门管理的学校，区教委公文建议区人社局和市级部门给予区教委管理学校同样的处罚。
严禁生源学校教师向区外学校、中介机构及有关人员提供生源和生源信息；严禁干预或代替学生填报志愿；严禁私自将学生推荐到区外就读；严禁向中职学校索要、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实物。对违反招生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视其情节，给予适当扣发本年度基础绩效中的奖励部分和超额绩效的处罚；情节严重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违法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未经区教委批准备案的外地学校、社会机构或个人，不得在万州辖区内招生。
（三）加强考核管理，完成招（送）生任务
中职学校要强化责任意识，措施到位，工作落实，人员到位，加强考核管理，努力完成招生计划。
生源学校送生任务：本校普高未录取学生的75%送到区内中职学校就读（以2022年秋季中职学校新生学籍注册为准），区教委将送生人数作为学校质量考核和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指标。
（四）接受社会监督，保障学生权益
区教委设立和公布中职招生监督举报电话，加强明察暗访，对中职招生学校和生源学校的中职招生行为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督，切实保障学生权益，确保全区中职招生行为规范有序。
区中职招生监督举报电话：58255326   5822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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